	國立清華大學 宿舍違規扣點通知單（第一聯）交住宿組
查   齋   室    系  年級學號          姓名      同學，於    年  月  日因
，違反住宿相關規定扣點標準表項次    ，扣  點，依宿舍規則辦理。
生輔組/住宿組/齋長：
（1） 一學年內扣點達十點（含）以上，取消或不得申請下一個學期床位。
（2） 一學年內扣點達十五點（含）以上，取消或不得申請下一個學期及下一個學年床位。
（3） 修業學制期間內扣點達二十點（含）以上，須於兩週內辦理放棄床位及退宿手續，取消及不得申請該學制期間床位。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
	國立清華大學 宿舍違規扣點通知單（第二聯）交生輔組
查   齋   室    系  年級學號          姓名      同學，於    年  月  日因
，違反住宿相關規定扣點標準表項次    ，扣  點，依宿舍規則辦理。
生輔組/住宿組/齋長：
（4） 一學年內扣點達十點（含）以上，取消或不得申請下一個學期床位。
（5） 一學年內扣點達十五點（含）以上，取消或不得申請下一個學期及下一個學年床位。
（6） 修業學制期間內扣點達二十點（含）以上，須於兩週內辦理放棄床位及退宿手續，取消及不得申請該學制期間床位。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
	國立清華大學 宿舍違規扣點通知單（第三聯）扣點學生留存
查   齋   室    系  年級學號          姓名      同學，於    年  月  日因
，違反住宿相關規定扣點標準表項次    ，扣  點，依宿舍規則辦理。
生輔組/住宿組/齋長：
（7） 一學年內扣點達十點（含）以上，取消或不得申請下一個學期床位。
（8） 一學年內扣點達十五點（含）以上，取消或不得申請下一個學期及下一個學年床位。
（9） 修業學制期間內扣點達二十點（含）以上，須於兩週內辦理放棄床位及退宿手續，取消及不得申請該學制期間床位。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


